
郑州市医疗保障局

关于《关于调整家庭病床医保结算工作的

通知》的起草说明

一、起草背景

根据《关于开展家庭病床服务试点工作的通知》（豫改

办发〔2023〕8 号）、《关于印发郑州市家庭病床服务试点工

作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郑改办发〔2023〕2 号）、《关于规范完

善居家服务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的通知》等文件要求，我市

开展家庭病床服务相关工作，并将家庭病床纳入 DIP 付费。

2024 年 4 月市医保局到六县（市）医保分局调研医保支付方

式改革情况，特别是家庭病床建床情况。依据调研情况，为

进一步减轻参保人员负担，规范家庭病床管理，拟定《关于

调整家庭病床医保结算工作的通知》，进一步减轻参保人员

医疗费用负担。

二、起草过程

2024 年 6 月，市医保局联合巩义分局及巩义市人民医院

前往医院及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对家庭病房的开展情况进行

调研，验证医疗机构家庭病床建床情况，对患者的准入条件

及建床周期进行交流，查看是否能在患者居住场所开展安全

有效的医疗服务，完成前期的资料收集。6 月-7 月，市医保



局就家庭病床医保支付政策与专家开展多轮讨论,起草了

《关于调整家庭病床医保结算工作的通知》（以下简称《通

知》）。

三、主要内容

（一）医保支付相关政策

1.本年度家庭病床医保支付按普通住院同等级系数病

种分值的 50%执行。

2.已通过家庭医生签约、长期护理保险等方式提供经费

保障的服务项目，不得重复收取居家服务类医疗服务价格项

目费用。

3.家庭病床起付线按所在定点医疗机构普通住院起付

线减半收取，不纳入本年度普通住院起付线计算。确因病情

改变需转入普通住院治疗的，家庭病床治疗费用及转入普通

病房所发生的医疗费用一并纳入普通住院进行结算，起付线

按普通住院补齐。

（二）工作要求

1.各定点建床医疗机构开展家庭病床服务应严格按照

《关于印发郑州市家庭病床服务试点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》

（郑改办发〔2023〕2 号）的服务内涵，加强居家医疗服务

管理完善服务流程，主动履行告知义务，公开医保政策及服

务项目、收费标准，并将家庭病床服务纳入医保定点日常管

理及考核范围。

2.医保经办机构应完善协议管理，强化对关键环节的监



督和稽核，在审核结算中做到“审核一例，结算一例”，严

防过度医疗、小病大治，同时加强对各定点建床机构的监督

指导，各定点建床机构要配合医疗保障部门做好家庭病床运

行情况分析，重点在医疗疗效、医疗费用、群众满意度上加

强数据评估。


